
沐恩中學(二零零九/二零一零) 

 

學生統一測驗及考試須知 

 

一、 考試測驗期內，一切球類活動將予停止，同學應利用空餘時間溫習功課。 

二、 同學應充分了解考試時間表，並安排空餘時間溫習功課。 

三、 考試期內，同學須於上午八時前回校集隊，參加考試。 

四、 如當天沒有考試，學生不用回校。 

五、 如當天第一節沒有考試，學生可按著其應考時段前十分鐘，自行到達考試地點，參加

考試。(即毋須於上午八時前回校) 

六、 除第一節考試前須按常集隊外，同學於其餘每節考試前十分鐘，應自行回到課室或禮

堂(請按考試時間表指示)等候老師。在禮堂考試則請依監考老師指示進入禮堂。進入

禮堂或離開時均應保持安靜，以免影響其餘各級同學上課或考試。 

七、 如到開考時間仍未有監考老師，請班長立刻通知校務處，以便及早安排代監考老師。 

八、 學生如於開考後五分鐘仍未到達試場，作遲到一次論。如於開考後十五分鐘仍未到達

試場，該卷考試資格將有可能被取消。 

九、 考試時間內，同學應檢查自己並無將任何紙張，書籍，筆記，耳筒收音機等物件帶進

試場以作非認可用途，否則將當作違反考試規則或作弊論。筆記應放於不透明文件套

或書包內。書包，文件套等物件應放於座位下。 

十、 使用電子計算機時，機種必須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所核準型號。機上亦需有‘H.K.E.A.A. 

APPROVED’或‘ H.K.E.A. APPROVED’ 字樣。 

十一、考試時間內一切涉及作弊或不遵照監考老師指示的行為，如：談話、偷看、喧嘩、作

出不必要的舉動、聲響，均被視作嚴重違反考試規則，有可能被勒令離開試場，並取

消考試資格，且須接受記過處分。 

十二、一般情況下，均不得於考試完結前提早離開試場。中七及中五模擬考試不受此限，並

按公開考試要求為準。 

十三、同學於每節考試完畢後，應馬上離開試場，並安靜地沿樓梯到有蓋操場休息或溫習，

不得留在課室或走廊，更不可騷擾其他未下課的同學上課或考試。 

十四、如遇天氣惡劣，教育統籌局宣佈停課，是日考試將另行安排，不作順延。同學須於日

後留意校內宣佈。 

十五、同學如無充份理由缺席考試，該卷分數將為零分。一般情況下，不設補考。告假手續告假手續告假手續告假手續

請參閱學生手冊或學生備忘錄請參閱學生手冊或學生備忘錄請參閱學生手冊或學生備忘錄請參閱學生手冊或學生備忘錄。 

十六、事假須於三日前向校方申請，並須具備證明文件。 

十七、 如因病缺席測驗或考試，必須於缺席當日早上由家長致電回校告假。 若測驗期間缺若測驗期間缺若測驗期間缺若測驗期間缺

席席席席，，，，同學須於首日回校交醫生紙及已填妥同學須於首日回校交醫生紙及已填妥同學須於首日回校交醫生紙及已填妥同學須於首日回校交醫生紙及已填妥學生手冊學生手冊學生手冊學生手冊第第第第38頁頁頁頁「「「「申請告假事項申請告假事項申請告假事項申請告假事項」」」」銷假銷假銷假銷假。。。。若若若若

考試期間缺席考試期間缺席考試期間缺席考試期間缺席，，，，同學須於首日同學須於首日同學須於首日同學須於首日回校交醫生紙及家長信銷假回校交醫生紙及家長信銷假回校交醫生紙及家長信銷假回校交醫生紙及家長信銷假。。。。醫生紙上必須註明同學因醫生紙上必須註明同學因醫生紙上必須註明同學因醫生紙上必須註明同學因

病不能參加測驗或考試病不能參加測驗或考試病不能參加測驗或考試病不能參加測驗或考試。。。。 

 

 



沐恩中學(二零零九/二零一零) 

 

學生統一測驗及考試須知 

 

作弊乃指：  甲)抄襲同學的答案。 

 乙)抄襲預先帶入試場的答案(如紙張，方程式)。 

 丙)互通消息(如以聲音、傳紙或手勢等方式)。 

 丁)使用或藏有未經許可的物件以利作答或提供答案(如使用電子詞典、非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認可計算機、數學方程式或計算機使用手冊等)。 

 戊)更改分數或更改已批改的答案。 

 己)其他可能構成作弊的行為。 

 

違反考試規則乃指：甲)發出不必要的聲音，騷擾他人。 

 乙)未經許可，離開座位或試場。 

 丙)不服從監考老師指示。 

 丁)未經許可，向同學借用測驗或考試物品。 

 戊)違反停筆指示。 

 己)東將西望(可能構成偷看)。 

 庚)其他可能構成違返考試規則的行為。 

 

如對以上內容有任何疑問，請向班主任或教務主任查詢。 

 

 



沐恩中學家長通告(二零零九/二零一零) 

 

學業評核準則 

    

升班/畢業 

 

年級 合格分數 標準 

中一至中三 60% 英文及總平均分必須合格 (包括基督教倫理及體育) 

中四 50% 

A. (1) 平均分達 45% (不包括基督教倫理及體育) 
(2) 英文平均分達 50% 
(3) 數學平均分達 35% 
(4) 中、英文及通識合計平均分合格 
(5) 基督教倫理及體育科均及格 

或 B. 英文合格及總平均分達 55%  (包括基督教倫理及體育) 
 
備註：若平均分低於 50%(不包括基督教倫理及體育)，  

同學或需退修一科會考科目 

中五 50% 

(1) 操行達 D級，全年出席率達 90%(包括考試及試後活動等上
學日子) 

(2) 學習態度等級達 D級 
 (3) 平均分達 40%(不包括基督教倫理及體育) 
 (4) 中、英文合計平均分合格 
 (5) 數學平均分達 30% 
 (6) 基督教倫理及體育科均合格 

中六 40% 

(1) 中文及英文均合格 
(2) 有兩科 AL科目或一科 AL及一科 AS 科目（不包括中、英

文）合格 
(3) 總平均分達 30%  (不包括基督教倫理及體育) 
(4) 基督教倫理及體育科均及格 

中七 40% 

(1) 操行達 D級，全年出席率達 90% (包括考試及試後活動等上
學日子) 

(2) 學習態度等級達 D級 
 (3) 平均分（不包括基督教倫理及體育）達 35% 
 (4) 中、英文合計平均分合格 
 (5) 基督教倫理及體育科均合格 

 

 

 



沐恩中學家長通告(二零零九/二零一零) 

 

學業評核準則 

 

優異生 

 

年級 標準 

中一至中三 

(1) 於該學期各科成績合格 

(2) 總平均分達 80%或以上 

(3) 學習態度等級達 B+級 

中四至中五 

(1) 於該學期各科成績合格 

(2) 總平均分達 70%或以上 

(3) 學習態度等級達 B+級 

中六至中七 

(1) 於該學期各科成績合格 

(2) 總平均分達 65%或以上 

(3) 學習態度等級達 B+級 

 

 

勤學生 

 

年級 標準 

中一至中七 
(1) 於該學期各科成績合格 

(2) 學習態度等級達 B級 

 

 

  

 


